中国会计视野－投行业务探讨     IPO财税案例集锦  NO.1 

此开卷第一回也。
中国会计视野网投行业务探讨版开版一年来，承蒙各界朋友眷顾甚多，无以为报，特攒此集，以助投行人偶然浏览，愿大家相视而笑，默记于心，以备日后之用。视野网财税资源博大，此集也以财税为主，兼容其他。
zwenz版主定名“集锦”，投行业务探讨版主团倾情指点，流风回雪手攒。
蓝字均为原文，可以搜索定位。

论坛地址：

http://bbs.esnai.com/forum-117-1.html 投行业务探讨

http://bbs.esnai.com/forum-128-1.html 保荐代表人考试

公司：荣之联——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Z.002642）
券商：国海

律师：北京竞天公诚

会计师：北京兴华

评估师：中商

案例一：收入确认方法变更

招股书P204

“4、关于收入确认方法变更

 2008年度及以前，公司对于系统集成收入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系统集成项目通常需要经过咨询、方案设计、采购、软件开发、到货点验、系统搭建、安装调试、试运行、系统验收等过程。由于在客户尚未对系统集成项目进行验收之前，项目并未最终实施完毕，风险与报酬尚未完全转移，理论上还存在客户要求退货或者追加成本的可能。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安装调试和系统验收的系统集成项目不断增加，公司根据系统集成业务的特点，并参考了行业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做法，认为有必要以更为稳健的方式确认系统集成业务的收入。

 2009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第八次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对于公司系统集成收入，需要在完成系统安装调试并取得买方签署的验收报告时，确认系统集成收入的实现。

 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系统集成收入确认方法的变更，使公司的收入确认方法更加稳健、符合公司业务实质、符合行业内通行的做法。收入确认方法变更后，公司对之前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以保证公司申报财务报表各期间会计政策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上述变更事项使公司2008年、2009年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产生一定差异，但该差异并不影响报告使用者对公司申报财务数据的理解。 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申报财务报告中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上述变更是合理的、谨慎的。”

招股书P185：

“2、公司的收入类型及具体确认原则 
公司收入主要包括系统集成收入、系统产品销售收入、技术服务收入等。

 （1）系统集成收入 公司的系统集成业务是指根据客户的业务特点和IT需求，就其数据中心规划、IT系统架构设计、软硬件选型与开发、系统搭建等方面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并完成实施的过程。

此类业务通常需要经过咨询、方案设计、采购、软件开发、到货点验、系统搭建、安装调试、试运行、系统验收等过程。 在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交付，完成系统安装调试并取得买方签署的验收报告时，确认系统集成收入的实现。 
（2）系统产品销售收入公司的系统产品销售是指通过公司的销售渠道，提供客户所需要的数据中心软硬件产品以及简单的安装调试服务。此类业务流程包括：采购、组织发货、到货点验，部分客户会要求简单的现场安装并加电测试。 
对于不需要安装的商品销售，在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交付，买方验收合格出具验收单时确认销售收入；对于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商品销售，在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已交付并取得买方确认的安装验收报告时确认销售收入。 
（3）技术服务收入 公司的技术服务是指为数据中心提供的运行维护、软件开发与升级、数据迁移等服务，通常包括年度运维服务、单次服务和技术开发服务。

 1）年度运维服务是指为客户的数据中心提供系统维护、性能优化、软件升级、硬件维修、备件保障、定期巡检、技术培训等一揽子的运行保障服务，该类服务一般按年度签订合同。 
对于此类需要在一定期限内提供的技术服务，根据已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总金额及时间比例确认收入；

 2）根据客户的要求，就某一具体问题提供的服务，服务内容除了包括单次运维服务之外，还包括业务和IT咨询、系统评估、数据迁移等服务。单次服务一般需要单独签订合同。 
对于此类一次性提供的技术服务，在服务已经提供、取得收款凭据时确认收入； 
3）技术开发服务是指根据客户的某个具体需求而承担的软件开发工作。 
对于此类软件开发服务，在取得客户签署的验收报告时确认收入。”

解读：收入的确认几乎是会计政策第一件大事，荣之联在报告期内做如此大的动作，对报表数据影响深远。2008年，公司有2.4亿系统集成收入，2009年有2.8亿，为完成这一政策变化，在2009年5月董事会后，需要对此前所有这类收入都做梳理重整，很有工作量。申报表与原始表的差异，具体数字没有披露。

这家公司的收入分类很值得研究，因为各行业的业务分类并不和会计准则上的收入分类天然吻合，而这家的收入确认政策是紧随收入类型而选定的。此处如有疏忽，则影响巨大，整改很费事。

案例二：应付股利补充资本公积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在2009年，公司股改是在2007年12月，所以追溯调整之后，股改时点的净资产不够了。

审计报告P49：

“（2）公司2010年度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3,850,000.90元，系根据2010年5月28日召开的200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补足由于收入确认原则变更导致改制时点净资产折股减少的资本公积3,850,000.90元。”

解读：根据审计报告，2009年分红600万，2010年3600万，2011年2月股东大会决议分配3750万。喜欢收集上市前丰厚分红的朋友可以关注下。

注意385万是弥补资本公积而非实收资本，不需要重新验资等手续。

此事仅在审计报告中找到，未见招股书提及。

案例三：出资无形资产巨幅减值

招股书P202

“专有技术系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昊天拥有的“经营支撑软件系统技术”，该技术由北京昊天原自然人股东张连珍、张仰民、鞠海涛、庞钊于2004年1月共同投入。北京市中润诚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以2003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利用收益现值法，对该技术进行评估并出具“中润诚评报字（2003）第165号”评估报告，该技术评估价值为1,500.00万元。

 2007年1月10日，北京鼎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以2006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用收益现值法，对该技术进行评估并出具“鼎革评报字（2007）第W06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技术评估作价75.00万元。截至2006年12月31日，该技术账面余额为1,075.00万元，故公司据此评估报告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1,000.00万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该技术账面净值为27.91万元。”

解读：2004年1月作价投入，3年后贬值巨大，以减值准备处理，而不是追溯最初出资情由。

2007年2月和10月，发行人收购了北京昊天的股权，这次评估减值，对收购价格应有显著影响。

发行人的股改是在2007年末，这次收购应是股改前对业务的整合。

由于这家子公司只是发行人收购过来的，公司即使存在出资瑕疵，也是原出资自然人的问题，如果是发行人自己设立的子公司，则不见得计提减值准备，而是可能需要补足出资了。

案例四：不适用股份支付的情形

招股书P6

“五、报告期内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资 

201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09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新增股东方勇增资发行120.00万股股份。本次增资价格为2.60元/股，系参考公司2009年底经审计每股净资产扣除2009年度利润分配因素后确定（参考价格为2.29元/股），较参考价格溢价13.54%。 

经核查方勇本次对发行人增资的定价依据、本次增资前一年内发行人股东之间转让股份的价格，以及参考本次增资时的市场市盈率水平，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方勇本次增资的价格是公允的。同时，经核查方勇与发行人签订的相关合同，对比方勇与发行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内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故意压低员工薪酬再以股份支付形式进行激励或补偿的情形，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

解读：其他员工股是在2007年12月获得，未使用股份支付。发行人没有PE价格。“增资前一年内发行人股东之间转让股份的价格”，相关事宜有：

招股书P44

“2、2009年6月，股权转让

 由于陈岩（非公司员工）选择其他的投资机会，2009年6月，陈岩与王东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陈岩将其持有公司的4.9998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8%）以4.50元/股的价格转让给王东辉。参考公司2008年底每股净资产（2.50元/股），双方经协商确定转让总价为22.4991万元，较2007年12月陈岩受让上述股权的总价溢价12.50%。 
3、2009年12月，股权转让 

由于朱华威（非公司员工）选择其他的投资机会，2009年11月9日，朱华威与庞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朱华威将其持有公司的49.8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83%）以2.87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庞钊。参考公司2008年底每股净资产（2.50元/股），双方经协商确定转让总价为143.00万元，较2007年12月朱华威受让上述股权的总价溢价72.29%。

由于庞钊资金紧张，2009年11月9日，庞钊与王东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公司的49.8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83%）转让给王东辉，双方经协商确定转让总价为143.00万元。 
由于赵传胜（公司员工）个人资金需要，2009年11月11日，赵传胜与王东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公司的19.974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3%）以2.82元/股的价格转让给王东辉。参考公司2008年底每股净资产（2.50元/股），双方经协商确定转让总价为56.2280万元，较2007年10月赵传胜增资获得上述股权的总价溢价68.90%。”

四次转股价格，分别是4.5、2.87、2.87、2.82。

其他亮点：

1 2005年增资无验资报告

2 2008年离职员工原价转让股权

3 公司股东以与职务无关的非专利技术增资入股

公司：佛慈制药——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SZ.002644）
券商：华龙

律师：甘肃经天地

审计机构：国富浩华

评估机构：中科华

案例一：律师对财务数据的使用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P6：

“问题4、请中介机构核查在销售过程中是否支付了商业贿赂。 

律师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产品销售合同、收入确认原则及收入确认程序；同时核查了报告期内发行人现金流量情况与发行人的营业收入情况；发行人单笔合同收入（含应收账款）与合同约定相一致。 

2008年、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6月，发行人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分别为20,836.04万元、24,763.12万元、29,443.25万元和12,005.60万元，相应时期确认销售收入分别为21,901.22万元、23,220.93万元、26,240.60万元和12,613.67万元，其中2009年末、2010年末及2011年6月末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792.97万元、6,780.08万元和7,514.58万元，发行人销售收入确认与商品销售现金流入相匹配。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原则，销售收入与销售商品现金流入相匹配，不存在销售过程中支付商业贿赂的行为。”

解读：

该公司是制药企业，卖的是药品，为销售药品是否有商业贿赂，这是很重点的问题。而“商业贿赂”的认定，的确也和律师有关。但在“销售过程中”，这样的描述是关键性的，看来律师理解为他们需要核查，在一手钱一手货的“销售过程中”，是否有回扣等形式的商业贿赂。于是，律师认为，只要卖药的货款都一分不少收回了，那么“销售过程中”肯定不存在商业贿赂。如果没有“销售过程中”这个限定，或者，律师理解“销售过程”含一手钱一手货、含学术推广、含豪华会议，那么核查工作会很繁重，决不是拿财务数据能说清的了。

案例二：以中外合作企业的中方股权投入成立股份公司

招股书
P31:

1999年，“主发起人制药厂投入的资产为拥有的全部中成药生产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以及其持有的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67%股权”

招股书P32:

“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2月，由兰州佛慈制药厂和美国美威行贸易公司（MAYWAY CORP）共同出资设立。其中，兰州佛慈制药厂出资1,824万元，占总出资的67%；美国美威行贸易公司出资1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900万元），占总出资的33%。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经营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合同》约定：有限公司每年向美国美威行贸易公司提供的产品中提出10%作为归还美国美威行贸易公司的投资，到还清投资为止；有限公司实现的利润及发生的亏损美国美威行贸易公司不参与分成或承担。有限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2006年末，已全部归还美国美威行贸易公司的投资。2007年3月20日，经发行人第三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发行人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决定注销有限公司，2007年8月20日，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有限公司。”
解读：在利用外资的年代，以产品归还投资的情况很不少见。在1993年12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致为1:5.82。招股书P33，“根据中外合作双方签署的《合作经营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合同》，规定有限公司终止或合营期满其全部财产归中方所有，因此有限公司注销后所有资产全部归中方即发行人所有，并由发行人承接有限公司的债务。”因此，1999年投入67％股权，2007年该中外合作公司解散后，发行人得到的是100%的资产和债务。

案例三：延期支付资产收购价款

招股书P44：

“2007年12月21日，发行人办理了上述收购资产的交割手续，所有资产均移交至发行人。”

“向平凉公司、佛光公司支付资产收购款分二期支付，第一期付款是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第二期付款在协议生效的2年内支付。截至2007年末，发行人支付平凉公司、佛光公司第一期资产收购款项各1,700.00万元和1,498.85万元。 

2007年末，发行人收购关联方同业竞争资产的收购价款总计为5,260.50万元，收购当时支付了4,221.31万元，未支付的收购余款为1,039.19万元，其中佛光公司506.03万元，平凉公司533.16万元，依据合同约定，余款在合同签署后的2年内支付。2009年12月10日，发行人分别与制药厂（平凉公司注销后，其债权由制药厂承继）和佛光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将尚未支付的资产收购余款支付期延长一年。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上述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

解读：2009年12月补充协议之后又延长一年，等于是3年之后才支付完毕。想做资产重组而一时又现金不足的可以稍微借鉴，但必须注意，这里延期支付的是零头，且买的是资产而不是股权。

案例四：会计估计变更

招股书P192 

“本公司1年以内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以前年度为1%，为了增强与同行业其他企业之间的可比性，本公司自2010年1月1日起将1年以内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提高至5%。具体情况如下：2008年、2009年，因公司还没有完全完成经销体系的整合，公司部分经销商享受的商业信用周期较长，因而两年年末应收账款占比均较高。2010年，公司营销整合措施及营销改革措施初见成效，应收账款大幅下降，同时，通过经销商清理整合收回应收账款2,400.32万元。当年在销售收入增加3,019.70万元的前提下，应收账款余额下降2,418.92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降低为27.38%，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87.58%，处于正常水平。公司应收账款结构合理，坏账准备计提充分，不存在重大回收风险。”

解读：拟上市公司参考同行企业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应主要用于修正自己的判断和看法，而不是单纯追求横向可比性。须知，各家的会计各家自己负责，别人用这个办法是对的，但别人不会对你负责，你的会计方法对不对，你要负全责。券商的同学们在遇到此种情况时，建议谨慎陈述理由。“具体情况如下”之下文，虽全部说的应收账款，但并未落实形成会计估计变更的直接依据，如果再多说一些，则更利于理解。

其他亮点：

1 这家的资产重组不是一次完成的，第一次收购关联公司资产之后，又做了一次收购剩余资产。大致在招股书P47左右。

2 招股书P195,长期借款中有200万是借兰州市财政局的

3 招股书P133，因广告不当，公司产品“佛慈牌调胃丹”在四川境内暂停及恢复销售的情况

4 招股书P141，制药厂将在国外注册的商标许可发行人无偿独占使用，

5 招股书P144，大股东以定期存单质押为发行人提供借款担保

6 招股书P144，报告期末，对大股东尚有491万其他应付款

7 招股书P160，更换董秘和副总经理，不算高管重大变动

8 招股书P163、P169、P171，报告期股东大会列出了议案明细，董事会也列出了议案明细，监事会也列出了议案明细

9 招股书P18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最后一年为-4176万
10 招股书P18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2010年为5618万，其余年份均是百万级别，2008年只有60万

11 招股书P59，制药厂收购工贸公司股权，“虽然工贸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6,914.50万元，但制药厂收购时按工贸公司股东原始出资额1,100万元作价收购”，具体陈列了6条理由。工贸公司的出资人一共956人，6名股东代表。

12 招股书P35，收购关联公司，关联交易内化

13 保荐工作报告 P23,少见的工效挂钩结余工资处理：“2010年末，应付职工薪酬减少2,619.02万元，具体原因为：2009年应付职工薪酬中，包含2007年以前的结余工资2,619.02万元，该项资金为2007年以前按照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本公司经济效益增长的实际情况总额提取的工效挂钩工资（该政策已于2008年度停止执行），经足额支付给职工个人后的余额。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企[2005]12号）就“工效挂钩”结余工资处理问题的相关规定，经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兰国资财监【2010】35号文件批准：鉴于公司从2008年开始已经停止执行“工效挂钩”政策，同意将公司的“工效挂钩”工资余额2,619.02元转入资本公积。”

